
1

2025 年度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

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常见问题问答

1.问：正高级工程师申报方式？

答：申报方式：正常申报（含所申报的正高工专业与本人

高工专业未完全一致申报）、高技能人才申报、转评申报、标

志性业绩直接申报、机关调出申报。

2.问：申报人员建立个人业绩库经所在单位审查通过后是

否已完成个人申报？

答：未完成。申报人员建立个人业绩库经所在单位审查通

过后，须进入“2025 年度浙江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

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计划”，上传证件照、签署个人承诺、填

写申报信息、选择相关业绩、上传相关附件、确认申报信息并

点击“提交”等流程后完成个人申报。

3.问：机关调出人员申报有何要求？

机关调出人员是指由国家机关流动到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

技术工作满 1 年（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的人员，3 年内可

以根据本人的学历、资历条件以及水平能力、工作业绩、工作

岗位等申报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，在国家机关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或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时间可以计算为从事专业技术

工作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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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问：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

的范围？

答：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包括：获得相关职业（工种）

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职业技能等级，且目前仍在与申报职业工

作相关的技术技能领域工作的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、中

华技能大奖获得者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、

新时代突出贡献浙派工匠、浙江大工匠。

上述申报人员其所从事的防水工、砌筑工、混凝土工、钢

筋工、架子工等建设行业职业（工种）须与建设工程相关专业

对应进行申报。

5.问：年度考核有何要求？

答：正常申报、转评申报、标志性业绩直接申报、机关调

出申报人员近 4 年（2021 年-2024 年）年度考核为合格（或称

职）及以上。

高技能人才申报须提供获得荣誉、职业技能等级当年至

2024 年度任期考核材料（但最多至 2024 年度连续 3 年）。

填写的内容要求真实完整，应与工作经历、工作业绩、职

称聘任、获奖、本人述职等申报信息相符；且需以年度为单位

进行考核，杜绝以奖状替代、单句评语无业绩阐述和近 4 年合

并考核；年度考核须连续，不得中断，若年度内有工作单位调

动的，则以本年度最终工作单位为年度考核单位，在现单位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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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考核的基础上，须提交申报人员在前所在单位工作期间现实

表现情况（特别是有无违法违纪情况发生），否则视为不完整

考核年度。

6.问：继续教育有何要求？

答：个人继续教育学习情况作为职称申报必备条件，4 年

总学时未达到规定要求的，资格审查不予通过。

正常、转评申报人员均须登记近 4 年（2021 年-2024 年）

继续教育学习情况。其继续教育学时 4 年累计专业科目不得少

于 240 学时、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不得少于 72 学时、总

学时不少于 360 学时。

标志性业绩申报人员须登记被聘任相应职务当年至 2024

年继续教育学习情况（但最多至 2024 年度连续 4 年）。

机关调出申报人员须登记自调出当年至 2024 年继续教育

学时要求。

高技能人才申报人员须登记获得荣誉、职业技能等级当年

至 2024 年继续教育学习情况（但最多至 2024 年度连续 4 年）。

高技能人才申报人员与所评职称专业相关的技能培训、技

能人员继续教育学时，视同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学时。

7.问：申报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未满足每年度 90 学时的要

求，如何补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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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申报人员 2021 年-2024 年度继续教育学时未满足每年

度 90 学时要求的，可在 2025 年评审通知印发之日起至个人系

统申报前通过省、市主管部门提供的 12 个网络继续教育平台

（可查阅浙建人教函〔2024〕225 号文件）任一平台上参加专

业科目和公需科目学习来补足学时，并需上传该时段相关学时

证明。

8.问：任现专业技术职务年限有何要求？

答：正常申报人员需在取得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后聘

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聘任高级工程师职务 5 年及以上；

转评申报人员需实际聘任建设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 1

年以上，与转评前高级职务任职年限累计 5 年及以上；

以上所有类别申报人员 2025 年度均须在聘，最终聘任单

位须与申报单位相一致。

通过标志性业绩和高技能人才申报人员无任职年限要求。

9.问：申报人员社保缴纳证明是否需要上传？

答：2024 年 6 月-2025 年 5 月期间，申报人员社保在省内

缴纳且通过评审系统《社保缴费记录》能完整查询的无需提供

社保缴纳证明；不能完整查询的需上传相关时段的社保缴纳证

明。如在省外缴纳的需由个人提供并上传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

证明。

申报时点缴纳单位须与申报单位相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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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问：著作或论文提交应注意哪些事项？

答：著作或论文是申报的必备条件之一，具体应注意的事

项：一是须在取得现职后发表并与所从事专业一致或相近且具

有较高学术和技术水平的；二是须是独著或合著第一作者；三

是上传的文本字体须清晰、完整（封面、刊号、目录及正文）；

四是有出版部门的录用通知而无正文的视作无效；五是在准字

号刊物发表的不纳入著作或论文范围。

11.问：团体标准业绩应提供哪些佐证材料？

答：工程建设团体标准须是国家级社会团体在“全国标准

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网站上公开发布的标准，同时须提供团体

标准在招投标和合同履约等市场活动中实施应用，或者企业依

据团体标准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佐证材料。

12.问：今年申报人员需提交评审表吗？

答：不需要。今年起，“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

报与评审管理服务系统”自动生成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表》，评审通过后将定期归档至“浙江数字档案系统”。

用人单位通过法人账号登录该系统，下载打印《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并存入申报人个人档案。

13.问：注册在本省的部属企事业单位的人员能否申报？

答：如有需要，相关单位可由其主管部门出具相应委托书，

并提交至浙江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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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。

14.问：从外省调入本省工作且持有省外建设工程专业高

级工程师职称证书的人员能否申报？

答：能。申报人员持有的省外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需由各

市人力社保部门或相关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并提交相应高

评委确认后才能申报。

15.问：《工程复杂程度划分参考》、《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

核表》范本等资料何处下载？

答：申报人员可通过管理平台从“2025 年正高工评审计划”

中的相关附件下载。

16.问：今年正高工网上申报起始时间？

答：个人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31 日，

所在单位审核报送截止时间为 8 月 13 日；市级和省级主管部

门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9 月 5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注：以上《问答》未涉及内容，请上网查阅《省建设厅 省

人力社保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

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建人教函〔2025〕174 号）。


